
 

【房地产开发商拿地方式评述】+【黄思敏】+【word】+【16 种拿地方式】 

 

 

拿地方式评述 

 

1 招、拍、挂 

最规范的拿地方式：出让土地一方为国家，没有任何 

税费，拿地一方，可以支付的所有款项进入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成本，没有

任何争议。 

问题 1：土地闲置费问题。（国税函【2010】220 号、 

国税发【2009】31 号） 

问题 2：契税问题。财税【2004】134 号、国税函 

【2009】603 号（一级开发情况下出现的问题） 

问题 3：考虑拿地的主体问题；例如，签订土地转让框 

架协议的可以是母公司，如果是最后签订协议，一定是项 

目公司。否则，土地再转让到项目公司，税收问题很严重。 

问题 4：返还的土地出让金问题。财税【2009】151 号、 

财税【2009】87 号文件。例如，某公司 5 亿元拍下了土地， 

政府又返还了 2 亿元土地出让金。 

思考：如果是直接减免的土地出让金呢？是否需要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问题 5：以地补路问题。江苏南京市关于土地增值税的 

问答，认为看似企业没有花钱就去的了土地，实际上支付的修路款就是去的土地

的对价，因此可以进入成本。类似的，企业所得税认为也应该照此办理。 

2 不是招拍挂，创造招拍挂（操纵政府） 

例如：某国有企业土地补缴土地出让金，变为开发用地后，准备将地转让给某开

发企业。 

第一步，国家将土地收储，支付给开发企业补偿费， 

营业税（国税发[1993]149 号文件、国税函【2008】277 号文件、国税函【2009】

520 号文件）不征税，土地增值税（《条例》和财税【2006】21 号文件，不征税，

企业所得税（国税函【2009】118 号文件，享受搬迁补偿纳税 

待遇） 

第二步，国家二次招拍挂，承诺该企业拿到土地，支 

付给国有企业的拆迁补偿费在招拍挂中支付；此时，政 

府出让土地，没有任何税费。第三步，如果该国有企业要房子，不要地，则地产

企业保留分给国有企业的房子不卖，而是在将利润分走后，将企业股权留给国有

企业来完成。总结：该方法主要是为了在尽量节省税款的方式下，解决如何将土

地从一个国有企业转移到另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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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转让土地 

买方：直接按照支出款项作为成本费用，除了缴纳契税以外，没有其他涉税问题，

最干净。 



卖方：涉及税收很高。第一，企业所得税；第二，营业税；第三，土地增值税，

第四，涉及法律问题。 

注意问题：（一）卖地营业税的差额征收.1、差额征收营业税（财税【2003】16

号）2、如果是招拍挂拿下的土地，卖地时是否允许营税差额征收？（国税函【2005】

83 号，但部分省明确表示不允许，例如：大地税函【2006】145 号）3、如果是

购入烂尾楼，装修后销售，是否允许加计扣除？ 

（二）卖地的土地增值税 

1、如果是直接卖地，土地增值税是否允许加计扣除？（国税函【1995】110 号

文件，不允许加计扣除）？2、生地变熟地的扣除项目（国税函【1995】110 号、

国税函【2007】132 号文件，允许扣除）。3、卖在建项目的扣除项目；4、不更 

名，实际卖项目的税收问题（国税函【2007】645 号） 

要注意：营业税差额征收与土地增值税加计扣除的协调。 

（三）拆迁补偿费的税务处理 

 

1、营业税：国税函发【1995】549 号；2、土地增值 

税：国税函【2010】220 号；3、个人所得税（财税【2005】 

45 号；4、契税：财税【2005】45 号 

4“购买股权” 

将目标公司的其他资产先清理掉，然后卖公司 100%股权， 

该方式是目前运用非常普遍的方式。购买方的大忌是在谈判的时候，不考虑税负

问题，结果酿成大问题。 

卖方：只有企业所得税，没有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 

（财税【2002】191 号、青地税函【2009】47 号、国税函【2000】687 号） 

买方：税负较重，风险较大。 

1、股权溢价不允许作为成本在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前扣除，相当于对方少缴的

土地增值税递延到下游来了（资本结构的一般变化，其税收待遇不变）。万科拿

地多是股权模式。 

2、标的企业未来的税务检查风险。例如，该企业账上有 3000 万元白条。 

该企业既往少缴的税款遇到的税务检查风险。（不能为目标企业的过去买单，例

如：过去偷税） 

4、该企业的其他潜在负债。（例如：电讯盈科将北京的土 

地转让后罚款主体依然是华夏房地产公司） 

5、“创造境外卖股权” 

（一）境外卖股权。将使得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25%下降到 10%，所以如果预计到

未来将转卖股权，拿地之前就要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去参与拿地是最好的方式。 

（二）将增值分段，创造境外卖股权（组合拳）。 

1、在境外避税港建立全资子公司； 

2、将有地的子公司投资到境外子公司，该项投资可以实现一部分增值，并交纳

企业所得税，但是税法规定可以递延 10 年。例如，计税基础 1 亿元，市场公允

价值为 5 亿元，可以 3 亿元的评估价值投资到境外的全资子公司。（财税【2009】

59 号文件第七条第三款）； 

3、境外新建立的子公司将取得股权转售给需要土地的公司，作价 5 亿元。该交

易可以在境内完成，也可以在境外完成，这部分增值按照 10%交纳预提所得税 

税负比较：如果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为 1 亿元，市场公 



允价格为 5 亿元。则第一步投资的时候，可以按照 3 亿元投资，此时 2 亿元的所

得额可以递延 10 年实现。第二步，境外销售价格为 5 亿元，此时增值额为 2 亿

元，此时预提所得税税负为 10%。 

6“设立 spv 购买股权” 

大的地产企业经常运用，但是在国税函【2009】698 号文件颁布以后，收到了一

些限制。 

（一）股权架构设计：1、在维尔京群岛设立控股公司；2、 

在香港设立二级控股公司；3、香港的公司全资控股大陆有地 

一方。 

（二）操作模式：1、维尔京群岛转让香港股权，价款在境外 

支付。2、理论上，中国大陆没有征税权。 

（三）反避税： 

1、国税函【2009】698 号文件，可以刺穿公司面纱。但是如果企业不是上市公

司的话，由于此类转让非常隐蔽，税务当局很难知道消息。 

2、根据中港协定，如果不动产占到目标股权 50%，中国大陆有征税权。第二议

定书确定，这里的 50%是在 36 个月之内，曾经达到过 50%。 

疑问：维尔京群岛转让股权，是否会被 SAT 认定为适用中 

港税收协定的不动产条款？ 

 

7 直接同目标企业合并，然后目标公司的股东卖股权。 

情况描述：甲公司准备购买乙公司的土地，乙公司先将其他资产清理掉，只有 

一块土地。 

操作模式：1、甲公司直接将乙公司吸收合并；（财税【2009】59、财税【1995】 

48 号、国税函【2002】165 号、财税【2008】175 号、财税【2003】183 号） 

2、12 个月后，乙公司股东将股权转售给甲公司原有股东。 

 

8 有地一方投资到地产公司，然后卖股权情况表述：有地一方将土地投资到房地 

产公司，然后将所持有的股权变现。 

1、投资及将来转让股权均不缴纳营业税（财税【2002】191 号文件。） 

2、投资到地产公司，自 2006 年 3 月 2 日以来，需要交纳土地增值税。（如果是

非地产公司更好） 

3、投资行为，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总结：节省税负有限，只省略了营业税， 

好处是投资的溢价可以作为土地成本在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前扣除。相比较

直接卖土地来说，是比较好的方式，综合税负来看，上游少缴了营业税，而下游

税负没有提高。 

9 非地产公司投资到非房地产公司，然后同地产企业合并 

情况描述：（该方法适用范围较为狭窄，适用于协调能力强的企业，算是刀锋下

跳舞） 

第一，企业投资到一家非房地产企业，名称为某某化工公司（该问题中南京市地

税局问答明确不缴纳土地增值税），由于被投资方不是房地产企业，此时只缴纳

企业所得税，而不缴纳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 

第二，企业被房地产企业吸收合并，仍不缴纳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 

第三，运作政府，补缴土地出让金后土地 

变性。但是不符合 59 号文件条件中的权益连续性，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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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到新公司，然后卖股权情况描述： 

由于开发项目可能是酒店等，需要单独保持一个公司形式，以便将来灵活处置。 

例如：建好的酒店将来是要全部卖给另外一家企业的，那么就需要保持一个单独

的公司形式，以便为下一次股权转让做准备。 

操作手法： 

1、将资产投资到新企业； 

2、有地一方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实际 

开发的企业。 

3、地产企业进行开发，开发完成后，将股权再次转让。 

11 企业分立一个新公司，然后远期卖股权（实际权益转让在先） 

情况描述：某企业资产规模较大，要将其中的一块地卖给地产企业。 

操作手法： 

1、先将这块地分立出去成立一家新公 

司。（国税函【2002】165 号文件、国税函【2003】1108 号）；青地税函【2009】

47 号、财税【2009】59 号） 

2、12 个月以后转让股权，以符合 59 号文件限制，但是可以在此前签订远期的

地下合同确定利益关系。 

 

12 分立一个新公司，然后合并。（先分立，后合并） 

情况描述：某公司拥有一个地块，需要购买另外一个公司的地块连成一片进行开

发。 

 

操作手法： 

1、先分立（财税【2009】59 号、国税函【2002】165 号、国税函【2003】1108 

号、青地税函【2009】47 号） 

 

2、再合并。财税【2009】59 号、财税【1995】48 号、国税函【2002】165 号） 

 

评述：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分立后卖股权即可，不必进行第二步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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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将资金投资到有地的目标企业，然后分立。 

情况描述：甲公司欲购买乙公司的土地，土地价值 2 亿元。 

 

操作手法： 

 

1、甲公司以现金 2 亿元在乙公司投资入股； 

2、乙公司分立，其中这块土地分立出一个新公司。 

3、12 个月后转让股权（让产赎股） 

 

14 合作建房 

 

情况描述：甲方拥有土地，乙方拥有资金及资质，合作建房，然后分房子。 



 

税收分析： 

 

1、营业税（国税函发【1995】156 号文件第 17 条） 

 

2、企业所得税，31 号文件第 31 条。 

 

3、土地增值税：财税【1995】48 号 

 

评述：此种合作建房，必须是联合立项，或者乙 

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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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描述：甲方拥有土地，也拥有开发资质，乙方拥有资金，合作建房，然后分

房子。 

 

操作模式： 

 

1、以甲方为主体开发，实际由乙方运作。 

 

2、乙方将资金投入到甲方。 

 

3、乙方代替甲方的名义买房子，只缴纳这 

一道营业税。 

 

税收分析：国税函【2005】1003 号、国税发【2009】31 号文件 36 条、财税【1995】

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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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建 

 

逻辑关系（5 个层次，16 个方案，F4 总会有一款适合你）：第一 

层次（主题词：买地），直接买地，分为三种情形。第二层次（主题 

词：买股权），买股权，或者直接合并。适用转让方的资产只有一块 

地的情形。第三层次（主题词：投资），有地一方资产较多，先投资 

再买股权或合并。第四层次（主题词：分立），先分立再卖股权或合 

并，或者先投资，再分立。第五层次（主题词：特殊模式）：两种合 

作建房、委托代建。 

 

思考：在资本运作中：购买土地、购买股权、吸收合并，三者 

的经济意义相同，都属于资本扩张。区别点只是两个方面，第一究竟 

是同对方企业打交道，还是同对方的股东打交道；第二是否需要保留 

被收购企业的法人身份。而投资和分立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资本收 

缩，只是投资是分离出子公司，而分立，则是分立出兄弟公司。 



注意事项：1、如果有地一方要分房，考虑留开发的项目公司给 

对方，而不用销售的方式处理；2、拿地分期开发，考虑拿地分开开票 

（变共同成本为直接成本）。 

 


